
2023年临沂市计划生育条例(通用5篇)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我们又将迎来新的
喜悦、新的收获，一起对今后的学习做个计划吧。什么样的
计划才是有效的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计划书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临沂市计划生育条例篇一

计划生育新政策2014

目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
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
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
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
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具体的各省份、地方的生育政策
的实施是根据各省份、地方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
定。

2014年我国计划生育新政策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实施“单独
二胎”政策，更准确地说是“单独两孩”政策。

“单独两孩”是指夫妻双方一人为独生子女，第一胎非多胞
胎，即可生二胎。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生育高峰，计划
生育今年成为热点话题，多位委员和党派提案都涉及计划生
育独生子女政策的修改完善。

需要注意：单独两孩”不等同于“单独二胎”。如果“单独
家庭”的第一胎生的是双胞胎或多胞胎的话，那该家庭就不
再适用“单独二胎”的新政了。

(一)计划生育新政策实施时间：

实施单独两孩政策要走一定的法律程序，法律程序走完才能



在当地实施。各省具体实施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最快2014
年初各地就陆陆续续将开始实施。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曾指出，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
策，由各地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通过省级人民代表
大会或其常委会修订地方条例或作出规定，依法组织实施。
全国不设统一的时间表，将由各省(市、区)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具体时间。

(二)如何申请“单独两孩”?

符合政策夫妇可带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和独生子女父母
光荣证等材料到街道乡镇计生办申请再生育。双方只需一方
户口所在省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就可去申请。

临沂市计划生育条例篇二

自7月1日起，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取消13%的增值税税率。
现将有关政策通知如下：

一、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下列货物，税率为11%：

农产品(含粮食)、自来水、暖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食
用植物油、冷气、热水、煤气、居民用煤炭制品、食用盐、
农机、饲料、农药、农膜、化肥、沼气、二甲醚、图书、报
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上述货物的具体范围见
本通知附件1。(附件1.适用11%增值税税率货物范围注释)

二、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按下列规定抵扣进项税额：

(一)除本条第(二)项规定外，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取得一般纳
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
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
值税额为进项税额;从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照3%征收率计算缴



纳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以增值税
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和11%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取得(开
具)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的，以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
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1%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期间，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
或委托受托加工17%税率货物的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

(三)继续推进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纳税人
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已实行核定扣除的，仍按照《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在部分行业试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
扣除办法的通知》(财税[2012]3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扩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行业范围的
通知》(财税[]57号)执行。其中，《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
核定扣除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2]38号印发)第四条
第(二)项规定的扣除率调整为11%;第(三)项规定的扣除率调
整为按本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执行。

(四)纳税人从批发、零售环节购进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的蔬
菜、部分鲜活肉蛋而取得的普通发票，不得作为计算抵扣进
项税额的凭证。

(五)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既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17%税
率货物又用于生产销售其他货物服务的，应当分别核算用于
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17%税率货物和其他货物服务的农产
品进项税额。未分别核算的，统一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
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或以
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1%的扣除
率计算进项税额。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二款
第(三)项和本通知所称销售发票，是指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
农产品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而开具的普通发票。



三、本通知附件2所列货物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为11%。

出口货物适用的出口退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上注明的出
口日期界定。(附件2.出口退税率调整产品清单)

外贸企业208月31日前出口本通知附件2所列货物，购进时已
按13%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13%出口退税率;购进时已
按11%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11%出口退税率。生产企业年8
月31日前出口本通知附件2所列货物，执行13%出口退税率。
出口货物的时间，按照出口货物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执
行。

四、本通知自2017年7月1日起执行。

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税率、扣除率、相关货
物具体范围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免征部分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2]75号)第三条同时废止。

五、各地要高度重视简并增值税税率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周密安排，明确责任。

做好实施前的各项准备以及实施过程中的监测分析、宣传解
释等工作，确保简并增值税税率平稳、有序推进。遇到问题
请及时向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反映。

延伸阅读：

为进一步加强增值税发票管理，保障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
值税试点工作顺利实施，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营造健康公
平的税收环境，现将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自2017年7月1日起，购买方为企业的，索取增值税普通
发票时，应向销售方提供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销售方为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应在“购买方纳税人识
别号”栏填写购买方的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税收凭证。

本公告所称企业，包括公司、非公司制企业法人、企业分支
机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其他企业。

二、销售方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发票内容应按照实际销售情
况如实开具，不得根据购买方要求填开与实际交易不符的内
容。销售方开具发票时，通过销售平台系统与增值税发票税
控系统后台对接，导入相关信息开票的，系统导入的开票数
据内容应与实际交易相符，如不相符应及时修改完善销售平
台系统。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的解读

一、发布本公告的背景是什么?

为进一步加强增值税发票管理，保障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
值税试点工作顺利实施，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营造健康公
平的税收环境，明确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发布本公告。

二、本公告对增值税发票开具方面有何要求?

(一)自2017年7月1日起，购买方为企业的，索取增值税普通
发票时，应向销售方提供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销售方为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应在“购买方纳税人识
别号”栏填写购买方的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税收凭证用于办理涉税业务，
如计税、退税、抵免等。

本公告所称企业，包括公司、非公司制企业法人、企业分支
机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其他企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规定，销售方开具发
票时，应如实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相符的发票。购买方取得
发票时，不得要求变更品名和金额。但是目前发现部分销售
方允许购买方可通过其销售平台，自行选择需要开具发票的
商品服务名称等内容，并按照购买方的要求开具与实际经营
业务不符的发票。对此问题，本公告再次明确，销售方开具
增值税发票时，发票内容应按照实际销售情况如实开具，不
得根据购买方要求填开与实际交易不符的内容。销售方开具
发票时，通过销售平台系统与增值税发票税控系统后台对接，
导入相关信息开票的，系统导入的开票数据内容应与实际交
易相符，如不相符应及时修改完善销售平台系统。

临沂市计划生育条例篇三

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我国人口
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
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以
下是本站为您整理的最新计划生育政策。供您参考!

临沂市计划生育条例篇四

（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通过，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六十三号公布，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为了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推行计划生育，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幸福、民族
繁荣与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
国策。



国家采取综合措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国家依靠宣传教育、科学技术进步、综合服务、建立健全奖
励和社会保障制度，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三条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与增加妇女受教育和
就业机会、增进妇女健康、提高妇女地位相结合。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推行计划生育工作中应
当严格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受法律保护。

第五条国务院领导全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六条国务院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和与
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
负责有关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七条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及计划生育协会
等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人
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八条国家对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组织
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九条国务院编制人口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全国人口发展规划以及上一
级人民政府人口发展规划，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编制本行政区
域的人口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十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人口发展规划，制定人口
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实施人口与计
划生育实施方案的日常工作。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负责本管辖区
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贯彻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
方案。

第十一条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应当规定控制人口数量，
加强母婴保健，提高人口素质的措施。

第十二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做好计划生育工
作。

机关、部队、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应当做好本单位的计
划生育工作。

第十三条计划生育、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民政、新闻
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应当组织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
育。

大众传媒负有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的社会公益性宣传的义务。

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
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

第十四条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
地的人民政府共同负责管理，以现居住地为主。



第十五条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提高人口与
计划生育经费投入的总体水平。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人口
与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人口与计
划生育工作给予重点扶持。

国家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为人口与计划生育
工作提供捐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克扣、挪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费用。

第十六条国家鼓励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对
外交流与合作。

第十七条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

第十八条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具
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
会规定。

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关于再生育
子女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适用。

第十九条实行计划生育，以避孕为主。

国家创造条件，保障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
节育措施。实施避孕节育手术，应当保证受术者的安全。



第二十条育龄夫妻自主选择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措施，预防和
减少非意愿妊娠。

第二十一条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享受国家规定的基
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前款规定所需经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列入财政预算或者由
社会保险予以保障。

第二十二条禁止歧视、虐待生育女婴的妇女和不育的妇女。

禁止歧视、虐待、遗弃女婴。

（紧接下一页）

临沂市计划生育条例篇五

《通知》要求，要实行一、二孩生育登记制度。自20xx年1
月1日起，对生育第一和第二个孩子的.夫妻，孕后可持身份
证、结婚证、户口簿到一方户籍地或现居住地村(居)或乡(镇、
街道)进行登记，自主安排生育。

对于个别登记对象证件不全的，可实行承诺制，具体参照
《福建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改革生育服务证制度实施意见
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执行。

在群众登记过程中，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要引导群众提供生殖
健康、优生优育、避孕节育方面的指导、咨询和服务。同时，
群众登记后，由登记方负责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家计划生
育信息互联互通平台或省级全员人口数据库将有关登记情况
通报夫妻双方户籍地。

福建计生处罚条例



第六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把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纳入年度财
政预算，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提高人口与计
划生育经费投入的总体水平，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必要
的经费。

第七条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及计划生育协会
等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人
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有什么意义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领域的一部基本
法律。它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
地位，将具有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成功经验上升为
国家的法律制度，把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方针、政策、
制度、措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进一步做好人口与计划
生育工作，综合治理人口问题，为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
提供了法律依据。它的颁布实施是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
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最根
本的保障和最有力的推动。对于加快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建
设，全面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服务水平，促进人
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

其实，每个家庭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宝贝并将自己的精
力与爱全身心的奉献在孩子的身上对于孩子的成长也是有所
帮助的，当然在保障自己能够对第一个孩子有充分的耐心与
爱心呵护的同时，再生育一个也能够算得上是家庭之幸了.


